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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藝術文化展覽演出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6/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77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藝術文化展覽演出協會章程

第一章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為：“澳門藝術文化展覽

演出協會”，簡稱“藝文展演協”。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Exposi
ç ões e Espectáculos Artísticos Cultu
rais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Association of 
Performance, Arts, Cultural & Exhibi
tion”，英文簡稱為“PACE”。

第二條——宗旨

提倡澳門藝術水平邁向國際化，促進

澳門各藝術單位得到更多本地及國外的

演出機會；務求發展澳門多元化藝術及提

升展覽演出之水平，推動各藝術單位舉辦

更多國際性的展覽及演出活動。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荷蘭園商業中心

二樓B座。

第二章

第四條——社團會員

凡澳門對藝術有興趣人士，與協會有

相同理念，即可填入會申請表格，經理事

會批准，即可成為本會社團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1. 可參加本會所舉辦的任何藝術演
出，並享有提供之福利。

2. 本會會盡力協助會員舉辦任何藝
術演出之活動或展覽。

3. 會員不限人數，需每年續會。

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六條——會員義務

1. 參與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

2. 推動及宣傳本會活動。

3. 每年出席大會所舉辦的“會員年度
大會”。

第三章

第七條——本會的組織架構包括：會

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
全體會員組成，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副主

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會員大

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及秘書一人。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2. 每年召開兩次會員大會，由理事會
召集通知會員參加，由主席主持大會。

3. 應於開會前不少於八天以掛號信
或簽收方式向會員發出具有會議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的召集書。會員大會決議

時，須獲出席會員一半或以上多數票贊成

方為有效。

4. 如要解散本協會，須獲全體會員大
會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生效。

第九條——理事會

1. 為本會行政管理機關，負責執行會
員大會決議及會內日常行政運作；計劃會

務發展，編製年度活動報告及財務執行報

告；處理日常會務及賬目管理。

2. 理事會議由理事長召集，如有特殊
情況可臨時召開；會議必須過半數之成員

出席方為有效，除特別規定外，決議須由

出席者之過半數通過作出；如表決票數相

同，以理事長所作之票為決定票。

3.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
組成，設有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人。任

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條——監事會

1. 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設監事長
一人、副監事長一人及秘書一人，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2. 監事會負責查核理事會之行政活
動及財產進行監察並向會員年度大會報

告。

3. 監事會議由監事長召集，會議必須
過半數之成員出席方為有效。

第四章

第十一條——會議

1. 每年年初會舉行一次“會員年度大
會”，大會將回顧上一年活動概況及成果

分享。

2. 每年最少有兩次理事會會議，商討
有關藝術活動策劃事宜及本會發展方向

之調整等。

第十二條——修改章程

1. 如要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社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第十三條——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本會的會員捐款及澳

門政府、澳門基金會資助。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6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6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體育暨運動科學學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6檔案組內，編
號為379號。該修改全部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體育暨運動科學學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及會址

一、本會定名為澳門體育暨運動科學

學會（以下簡稱本會），葡文名稱：Asso
ciação de Ciências de Desporto e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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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ão Física de Macau (ACDEFM），英文
名稱：Macao Society of Sport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MSSSPE）。

二、會址：澳門氹仔體育路148號奧林
匹克體育中心羽毛球區接待處。

第二條

宗旨

一、本會是本澳體育工作者，體育科

學技術人員及有志於體育科學研究人士

的學術性群眾團體，是依法成立的法人，

是非牟利的學術性組織。

二、本會的宗旨是團結澳門廣大體育

科技工作者，促進本地體育事業的發展，

推動體育科學技術的普及和體育科技人

材的成長，為提高澳門的體育運動水平，

增強市民的體質，豐富社會的文化生活，

推動澳門體育運動的發展而服務。

第三條

職責

本會以進行體育科學研究、服務澳門

體育發展為指導思想，倡導“獻身、創新、

求實、協作”的科學道德風範。

第二章

任務

第四條

本會的主要任務

一、開展體育學術交流，活躍學術思

想，促進學科發展和體育事業的進步。

二、普及體育科學技術知識，傳播先

進技術和經驗。

三、開展繼續教育，幫助體育科技人

員和管理人員補充新的知識，提高業務水

平。

四、發動會員對與重大體育決策有關

的問題提供諮詢服務，接受委託承擔課

題研究以及科技項目論證，成果鑑定等。

五、編輯出版體育科技學術書刊、科

普讀物和體育信息資料。

六、加強同國際體育科學技術團體和

科學技術工作者的聯繫與交往，開展國際

和地區間的體育學術交流。

七、開發、推廣體育科技成果，開展

科技諮詢服務，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引

導會員自覺為澳門的經濟發展服務。

八、舉薦人才，表彰、獎勵在學會活動

中做出優異成績的會員和學會專、兼職工

作人員。

九、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廣大體育科

技工作者的意見和要求，維護他們的合法

權益，舉辦為體育科技工作者服務的活

動。

第三章

會員

第五條

會員類別

凡承認本會章程並符合會員條件者，

可申請為本會會員。本會設個人會員、團

體會員、外籍會員。

第六條

各類會員條件

一、個人會員：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高等院校本科畢業，獲得大專學位者，有

一定學術水平和實際工作經驗者；經過自

學達到上述人員水平者；熱心和積極支持

學會工作並從事體育管理工作的領導者；

熱心和支持體育科技事業的企事業家和

社會知名人士。

二、團體會員：與本會專業範圍有關，

願意參加本會有關活動，並支持本會工作

的科研、教學、訓練、生產、管理等企、事

業單位，以及依法成立的有關學術性群眾

團體。

三、外籍會員：在學術上有較高成就，

願意與本會聯繫、交往與合作的外籍科技

工作者和知名人士。

第七條

會員的權力和義務

一、個人會員：

1）. 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對學會工作
有建議權、批評權；

2）. 參加本會有關學術活動和科普活
動；

3）. 取得本會有關學術資料；

4）. 執行本會決議，完成本會委託的
工作；

5）. 按規定標準繳納會費。

二、團體會員：

1）. 參加本會有關活動，取得本會有
關學術資料；

2）. 請求本會協助其開展繼續教育、
技術培訓、科技諮詢等；

3）. 執行本會決議，完成本會委託的
工作；

4）. 協助本會開展有關學術活動和科
普活動；

5）. 按規定標準繳納會費。

三、外籍會員：

1）. 優惠或免費得到本會的學術刊物
和有關資料；

2）. 可應邀參加本會在澳門舉辦的學
術會議；

3）. 可優先參加本會舉辦的國際性學
術會議；

4）. 支持本會工作，寄贈學術資料，通
報信息，完成本會委託的任務；

5）. 按規定標準繳納會費。

第八條

入會手續

一、個人會員：由本人提出申請並填

寫《澳門體育暨運動科學學會個人會員入

會申請表》，經本會會員介紹，直接向本

會提出申請並辦理有關手續。

二、團體會員：由單位提出申請並填

寫《澳門體育暨運動科學學會個人會員入

會申請表》，經本會理事會審批。

三、外籍會員：由本人提出申請並填

寫《澳門體育暨運動科學學會個人會員入

會申請表》，經本會理事會審批。

第九條

會員退會

會員有退會自由。兩年以上不繳納會

費者，視為自動退會。凡觸犯刑律和嚴重

違反本會章程者，可經本會理事會決定，

取消其會籍。

第四章

組織機構

第十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領導機構是會員大會並

由享有所有社團權利的全體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負責領導及處理

會員大會的工作，設一名大會會長、一名

副會長及一名大會秘書。任期二年。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事會

召集之，必要時可提前或延後召開。召開

前要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通知

各會員，通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和議程。會議一般決議要出席會

員人數的絕對多數同意方可通過。修改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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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決議，要出席會員人數的四分之三以

上同意才可修改；解散本會的決議，須獲

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四、會員大會的職責是：

1）. 確定學會的工作方針和任務；

2）. 審查和批准理事會的工作報告；

3）. 制定、修改章程；

4）. 選舉新的理事會；

5）. 表彰、獎勵先進。

第十一條

理事會及監事會

一、理事會的成員應通過充分醞釀協

商，經一定的民主程序在會員代表大會上

由絕對多數會員贊同投票選舉產生。

二、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理事長一人，

副理事長二人，秘書長一人，財務長一人及

理事委員十四人，組成理事會，總人數必

須為單數，理事會每屆任期二年。

三、理事會理事長為法人代表，必要

時可委託副理事長或秘書長行使法人代

表職權，任期二年。

四、學會會長、副會長、名譽會長及顧

問等人選，必須由理事會研究決定後，可

邀請澳門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出任。

五、理事會的成員如因工作調動或

別的原因，不再從事體育科技（管理工作

的），理事會有權決定是否更換成員。

六、監事會為會務監察機構，由監事

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及監事委員二人組

成，總人數必須為單數，均由監事會成員

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七、其職權為檢核理事會各議決案執

行情形及稽核財務情況。

第十二條

理事人選

一、理事人選應是會員中在學術上有

成就、學風正派、能參加學會實際工作的

專家、學者，熱心於學會工作的高層體育

管理人員，以及支持學會工作有一定科學

文化素養和較高知名度的企、事業家。

二、理事會的組成應注意年齡結構的

合理。

第十三條

名譽職務

曾任學會理事、委員、編委等職務，

對學會工作做出較大貢獻者以及大力支

持學會工作的企、事業家和社會知名人

士，經理事會或常務理事會通過，可授於

本會榮譽稱號或聘請擔任名譽職務。

第十四條

學術部

一、本會根據學術活動需要，設立學

術部。

二、其主要任務是在理事會領導下分

別負責組織有關專業的學術工作，編輯出

版本會學報、學術交流等活動。

三、學術部設正部長一人、副部長及

工作人員若干人，其成員由理事會聘任。

第十五條

其他機關部門

本會根據工作需要，理事會下除秘書

處、學術部外，再增設財務部、聯絡部、總

務部協助理事會工作，其成員由理事會聘

任。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六條

收入及開支

一、本會之收入：

1）. 政府資助；

2）. 會員會費；

3）. 本會舉辦各種事業的收入；

4）. 社會團體及社會人士的資助和捐
贈；

5）. 學會基金。

二、本會之開支：

1）. 主辦各項有關本地及外地活動之
相關費用；

2）. 取得服務或財產之相關費用；

3）. 繳納按本澳門法律規定之各項稅
款或費用；

4）. 任何其他經理事會通過之費用。

第六章

終止程序

第十七條

活動之終止

本會因某種原因需要終止活動時，須

經會員大會討論通過。並在全體會員中，

取得四分之三以上會員的同意後，報澳門

政府有關部門辦理註銷手續。

第七章

最後規定

第十八條

會員證及會徽

會員證、會徽由本會統一設計、製

作、頒發。

第十九條

疑問及遺漏

如疑問或遺漏時，理事會有權闡釋

章程之內容及填補漏洞，其決定為最終決

定。

第二十條

生效

本章程自會員大會會議通過翌日起

生效。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4,2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26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寧波市鄞州區鄉賢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7檔案組內，編
號為38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寧波市鄞州區鄉賢聯誼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寧波市鄞州區

鄉賢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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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愛國愛澳愛鄉，團結會員鄉親，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而努力。

（二）聯絡同鄉，宣傳祖國和家鄉的

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情況，推動會員支持

家鄉發展建設。

（三）開展會員聯誼活動，互助互愛。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比厘喇馬忌士街

內港6號C碼頭。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享

有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和福利的權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

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八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監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十條

使本會負責之方式

本會所有行為、合約及文件須理事會

理事長及副理事長共同簽署。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7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華文媒體行業記者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7檔案組內，編
號為38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華文媒體行業記者協會

章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名稱，性質及存續期）

1. 本社團中文名稱為“澳門華文媒體
行業記者協會”，中文簡稱“華文記協”，

英文名稱為Ch i nese Med ia I ndust r y 
Reporter Association Macao”。

2. 本協會為非牟利團體，存續期為無
限期，由成立日開始生效。

第二條

（總部及代表處）

協會總部設於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

場181187號光輝集團商業中心12樓G室，
經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之決議，可成立對

協會工作之開展有需要之代表處。

第三條

（宗旨）

以下為協會之宗旨

1. 維護同業權益及促進同業之團
結；

2. 為澳門安定繁榮及可持續發展作
出貢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

凡從事華文傳播媒體行業贊同本協

會宗旨及願意遵守協會章程之本澳人士

或非本澳人士，均可申請為協會會員。會

員之收納規章由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制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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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

會員有以下權利：

1）參與會員大會及投票；

2）選舉及被選為機關負責人；

3）享受所有協會提供之服務，同時於
參與協會活動時對第三者有優先權。

第六條

（會員之責任）

會員有以下責任：

1）尊重協會及其他會員；

2）參與協會活動；

3）發揚協會之宗旨及致力參與其執
行；

4）依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費用；

5）接受選舉委任之職務或協會要求
之工作。

第七條

（會員資格之失去）

於下列情況會員將失去會員資格：

1）提前30天向協會通知退會；

2）欠交半年以上之會費，經催促後仍
未繳付；

3）不理行法例，章程及規章制定之責
任或違反協會機關作出之有效決定，經由

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開除會籍。

第三章

協會之機關

第八條

（協會之機關）

以下為協會之機關：

1）會員大會；

2）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理事會）；

3）監事會。

第一節

會員大會

第九條

（權限）

會員大會有以下權限：

1）制定及通過協會之活動計劃；

2）根據章程選舉及解任機關成員；

3）審議及通過工作報告及賬目報
告；

4）議決章程之修改；

5）議決協會之解散；

6）法例賦予之其他權限。

 

第十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主席主持。

2. 一般會員大會由行政事務委員會
主席召開，每年最少一次，討論及議決以

下事項：

a）去年年度工作報告及賬目報告；

b）下年度工作計劃及財政預算。

3. 特別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主席，行
政管理事務委員會或最少百分之五十會員

召開。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及運作）

1. 會員大會需提前八天通知，透過掛
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知信內須註明會

議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和議程。倘半數以

上之會員出席，大會被視為有效組成。

2. 倘在指定時間一小時內，出席會員
仍不足半數，可於八天內作第二次召開，

屆時出席人數不受限制。

3. 除法例規定其他票數通過特定之
項外，會員大會之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

絕對多數票。

第二節

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

第十二條

（組成及權限）

1. 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由若干名成
員組成，總人數為單數，設主席一名，副

主席若干名，其餘為委員，行政管理事務

委員會有以下權限；

a）領導協會之工作及管理其財產；

b）在法庭內外代表協會；

c）收納及開除普通會員；

d）訂定入會費及定期會費金額；

e）聘請員工；

f）購入，賣出，抵押或以任何方式出
讓資產及權利，動產或不動產，或對其設

定負擔；

g）委託代表人代表協會執行指定之
工作；

h）提交年度管理報告；

i）行使法例賦予之其他權限。

第十三條

（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主席之權限）

1. 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主席有以下
權限：

a）協調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之工作，
召開及主持有關會議；

b）監督決議之正確執行。

2. 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主席可授權
予副主席行使其權限。

第三節

監事會

第十四條

（組成及權限）

1. 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一名為監
事會主席，一名為監事會副主席，一名為

監事會委員。

2. 監事會有以下權限：

a）監督行政管理事務機關之運作；

b）查核協會之財產；

c）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d）行使法例賦予之其他權限。

第四節

一般規定

第十五條

（協會機關成員之任期）

1. 機關成員由會員大會提名後選舉
產生，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2. 機關成員應於被選任後十五天內
開始履行職務，直至被取締為止。

3. 監事會成員任期之開始及結束應
與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成員任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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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特權）

機關成員收取及享有會員大會訂定之

薪酬及特權。

第四章

第十七條

（名譽成員）

1. 行政管理事務委員會可邀請對協
會有卓越貢獻或權威之專業人士擔任名

譽顧問及名譽會員。

2. 名譽顧問及名譽會員不對協會行
使或履行權利及義務。

第五章

經費

第十八條

（經費）

以下為協會之經費：

1）會員之捐獻，例如入會基金及定期
會費；

2）協會獲得之捐贈，遺贈。

3）工作之收益，例如提供服務或其他
活動而獲得之收益；

4）公共行政機構或私人機構給予之
津貼；

5）本身財產及資本之收益；

6）其他合法收益。

第六章

修章及解散

第十九條

（修章及解散）

修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贊同票；

解散本會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

之三贊同票。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7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57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禪繞畫藝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6/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78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禪繞畫藝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禪繞畫藝協

會”，中文簡稱為“禪藝會”，英文名稱為

“Macau Zentangle Art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ZA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推廣澳門禪繞藝術文化；

（二）發掘及培養本地禪繞藝術人

才，在文化與商業範疇發揮其專長；

（三）積極推動兩岸四地及海外禪繞

藝術界合作及交流，推廣澳門禪繞藝術；

（四）以禪繞藝術為基礎推動本地創

意產品，配合本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五）定期舉辦會員或禪繞藝術展

覽，提高社會對禪繞藝術文化價值的認

同，藉此推廣禪繞藝術風氣及其持續發

展。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羅神父街44號幸
運閣B座31樓Q。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經本會理事會批准

後，便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會員權利及義務

權利

（一）選舉及被選舉權。

（二）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三）按照本會的章程，請求召開會

員大會。

（四）參與本會的一切活動及享有本

會提供的各項福利。

義務

（一）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展

及維護本會聲譽。

（二）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

（三）積極參加本會的各項活動。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由全體會員組成，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其職權為制定或修改會章、選

舉領導機構成員、決定工作方針、任務、工

作計劃及籌備活動計劃、審查及批准理事

會等工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理

事長召集，並至少於開會日期前八天以掛

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知書上應列明開

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三）一般決議須經絕對多數出席會

員代表通過。

（四）修改章程須經四分之三或以上

出席會員代表通過。

（五）解散本會之決議則須經全體會

員四分之三或以上通過。

（六）會員大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

人、秘書長一人，任期二年。

第七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

構，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每屆任期為二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成員出席時，方可

議決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員的絕對多數

贊同票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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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監事會

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項工作，設

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二人、監事若干人，

總人數必須為單數，任期二年。

第四章

會議

第九條

會員大會

一年召開一次，由常務理事召集之，

會員大會須經出席之絕對多數票會員同

意，方得通過決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除

外。如有特別事故，只要有半數以上會員

出席，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第五章

經費財政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為不牟利社團。本會活動經費的

主要來源：一是會員交納會費；二是接受

來自各方的贊助捐款設立會務基金；三是

具體活動籌辦單位的籌款。

第十一條

會費

（一）會費的額度和交納方法由理事

會規定。

（二）本會對已繳交之會費及捐款均

不退還。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5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紋身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7檔案組內，編
號為38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紋身協會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之名稱為“澳門紋身協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Tatuagem 
de M ac au”，英文為“M ac au Tat to o 
Assoc iat ion ”，本章程以下簡稱為“本
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沙欄仔里16A同盈
閣地下，倘有需要，可透過理事會決議更

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以推動澳門紋身

文化與大中華地區的交流和合作，舉辦關

於紋身文化創意產業的會議、展覽、交流

研討和招商活動。

 

第四條

會員資格與入會

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從事紋身

創意產業之個人或法人和紋身愛好者，

認同本會章程，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

批准並按規定繳納會費者，可成為本會會

員。

第五條

會員的退出

會員退會，應提前一個月以書面形式

通知理事會，並繳清欠交本會的款項。

第六條

權利與義務

一、基本會員享有下列權利：

1. 參加全體會員大會；

2. 凡入會達五年者有投票權，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

3. 參加本會的活動。

二、基本會員須履行下列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

2. 參與、支持及推動會務各項工作；

3. 出席大會的會議及於會上表決事
項；

4. 按時繳納會費及其他應付費用；

5. 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

三、如有違反本會章程或不履行會員

義務者，理事會得根據內部規章對其進行

相關的紀律處分，情況嚴重者，理事會得

註銷其會籍。

四、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會員

大會決定之，而會員大會作出之決議，係

由絕對多數票所通過，但主席有決定性一

票。

第七條

組織機構

本會的組織機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主

席、副主席、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員；

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作報

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一

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提

前八天透過掛號信或簽收之方式召集，通

知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

議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

員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管理法人。

二、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會的職能：

1）執行全體會員大會的決議，決議以
絕對多數人的意見通過；

2）理事會的事務及發表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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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開全體會員大會；

4）決定會費金額及繳納方式；

5）聘請本會榮譽顧問、榮譽會員等。

第十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每

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一條

經費

本會經費來源為會員會費、贊助、捐

款、資助、活動收益及其它合法收入，且理

事會認為必要時，得進行籌募經費。

第十二條

解釋修改

本章程的解釋權及修改權均屬會員

大會。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2,06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066,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文創智庫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3號133/2016。

澳門文創智庫協會

Headquarters of the Macau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Association

修改章程

第一章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

澳門俾利喇街45至49號聯興工業大
廈3樓。

第三章第九條——會員大會設會長一

人，副會長三人（其餘事項不變）。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8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世界不動產聯盟中國澳門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存

檔於本署2016/A S S/M6檔案組內，編號
為376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

名稱——總部——期限——宗旨

第二條──本會總部設在澳門新口岸

宋玉生廣場258號建興龍廣場9樓K座。可
依據本會理事會的決議，遷至澳門轄區內

的其他地方。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7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運動電單車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7檔案組內，編
號為380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一章第11項——中文名稱為：“澳
門騎士同樂協會”；

中文簡稱為：“騎樂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Funfest Riders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F.R.A”。

第一章第14項——本社團會址設於
澳門田畔街9A泰康大廈地下，本社團會址
可遷至澳門任何地方並須經本社團之理

事會之決議。

第十章——本會使用之會徽

本會會徽樣式如下：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Graciete Margarida
 Anok da Silva Pedruco Cha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55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56,00)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會員大會通告
 
根 據澳門土木工程實驗 室——

L E C M之章程第17條所述，茲通知各會
員於2016年12月14（星期三）上午10時30
分，在氹仔偉龍馬路185號，實驗室總辦
事處召開會員大會常會。共商討有關以下

內容：

第1點：審查及批准2017年活動計劃
及財政預算；

第2點：臨時動議。

假若屆時出席大會的人數不足法定人

數，根據實驗室章程第18條第2款所述，
將於半小時後，即上午11時正召開第二次
會員大會會議，屆時則不論出席的人數及

其代表之會員記名財產之份額。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於澳門

董事局 區秉光 

    劉永誠

    譚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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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 LECM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artigo 17.º dos Estatutos 
do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 LECM, convocase a Assem
bleia Geral para uma reunião ordinária 
na sede do LECM, Av. Wai Long, n.º 185, 

Taipa, Macau, pela 10,30 horas do dia 14 
de Dezembro de 2016 (quartafeira),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Ponto um: Discussão e votação do Plano 
de Actividades e Orçamento para 2017.

Ponto dois: Sugestão temporária.

Em caso de falta de quorum, a Assem
bleia Geral reúnese 30 minutos depois 

(11,00 a.m.), em segund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18.º, consideran
dose validamente constituí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representado.

Macau, aos 16 de Novembro de 2016. — 
A Direcção, Ao Peng Kong — Lau Veng 
Seng — Tam Lap Mou.

（是項刊登費用為 $7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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